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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報告書》─  第 5 章

提供公共博物館服務

撮要

1 . 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
接手提供和管理全港的公共博物館。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，

康文署管理 14 間公共博物館 (即康文署博物館，包括七間主要博

物館及七間小型博物館 )。在 2 0 0 4 - 0 5 年度，康文署提供博物館

服務所需的經常開支為 3 .688 億元。

博 物 館 的 管 治 及 策 略 規 劃

2 .  沒 有 明 確 的 博 物 館 法 例 　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香 港 沒 有 管 治 博

物館的明確法例。康文署顧問認為，明確的博物館法例可確立社

會對博物館及保管藏品的承擔，也為博物館與社區兩者的關係建

立框架。文化界支持訂立一套法例，以鞏固政府的承擔，並為博

物館訂下清晰的方向，從而促進博物館未來的發展。然而，截至

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底，當局對於為香港的博物館的管治訂立規管

架構這事項仍未決定未來路向。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和康

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與博物館委員會磋商，考慮訂立法例來規

管香港的博物館。

3 . 宜 為 公 共 博 物 館 設 立 法 定 的 管 治 機 構 　 二 零 零 三 年 三

月 ， 文 化 委 員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設 立 一 個 法 定 機 構 (即 博 物 館 管 理 委

員 會 )， 統 籌 公 共 博 物 館 的 整 體 發 展 。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， 康 文 署

顧問經研究海外博物館的不同管治模式後，亦建議政府考慮設立

博物館管理委員會，以管治、管理、營辦和監督各公共博物館。

審 計 署 建 議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考 慮 借

鑑海外文化都會在管治博物館方面的做法，特別是設立法定管治

機構。



—    2    —

4 . 就 博 物 館 的 發 展 制 訂 長 遠 策 略 計 劃 　 根 據 顧 問 報 告 ， 香

港的博物館的長遠發展並無整體計劃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康文署博

物 館 只 擬 備 本 身 的 業 務 計 劃 及 未 來 數 年 擬 舉 辦 的 展 覽 和 節 目 的

計劃。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局局長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為

公共博物館的發展制訂長遠策略計劃，當中須顧及到並非由康文

署管理的博物館所提供的服務。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博 物 館 的 服 務 表 現

5 .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和 目 標 　根據 2005-06 年度康文署管制人

員報告，康文署為博物館服務設定了八項主要服務表現指標及四

項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海 外 博 物 館 都 設 定 了 更 具 意

義 及 更 有 用 的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； ( b )兩 項 康 文 署 的 定 量 服 務 表 現 目

標 (即 每年吸引至少 400 萬人參觀及平均每月至少舉辦四個專題展

覽 )自 康 文 署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成 立 以 來 便 沒 有 修 訂 過 ； 及 ( c )其 餘 兩

項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(即 徵 集 、 保 存 、 記 錄 和 研 究 藝 術 品 、 電 影 及 歷

史 資 料 ， 以 及 把 博 物 館 藏 品 及 檔 案 記 錄 資 料 電 腦 化 )屬 定 質 的 服

務 表 現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借 鑑 海

外 博 物 館 的 做 法 ， 制 訂 更 具 意 義 的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及 相 關 目 標 ；

(b )考 慮 修 訂 現 有 兩 項 定 量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， 以 反 映 康 文 署 博 物 館

多 年 來 已 改 善 的 服 務 表 現 ； 及 ( c )考 慮 把 現 有 兩 項 定 質 服 務 表 現

目標轉換為定量服務表現目標。

6 . 評 估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的 設 施 和 服 務 　 根 據 康 文 署 於 二 零 零

四年十一月就七間康文署博物館的設施和服務所作的調查，參觀

者 對 七 間 博 物 館 均 非 常 滿 意 。 然 而 ，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在 二 零 零

五年一月發表二零零四年調查的報告後，康文署仍未制訂全面策

略 ， 以 進 一 步 改 善 博 物 館 服 務 ； ( b )知 道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優 惠 計 劃

的 人 非 常 少 ； 及 ( c )除 了 香 港 科 學 館 外 ， 其 他 六 間 康 文 署 博 物 館

的參觀者對教育和公眾節目所知程度及參與程度普遍偏低。審計

署 建 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制 訂 全 面 策 略 以 提 高 康 文

署 博 物 館 的 參 觀 人 數 和 改 善 其 服 務 ； (b )加 強 宣 傳 ， 使 更 多 市 民

知 道 博 物 館 入 場 證 優 惠 計 劃 ； 及 ( c )加 強 宣 傳 ， 使 更 多 市 民 知 道

博物館的教育和公眾節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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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 物 館 藏 品 的 徵 集 及 管 理

7 . 審 計 署 發 現 ︰ ( a )康 文 署 四 間 主 要 博 物 館 和 七 間 小 型 博

物 館 均 沒 有 制 訂 典 藏 政 策 ； ( b )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和 香 港 藝 術 館 的

典 藏 政 策 分 別 自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月 和 一 九 九 六 年 六 月 起 已 沒 有 進

行 檢 討 ； ( c )康 文 署 尚 未 為 徵 集 藏 品 和 公 眾 節 目 完 成 採 購 程 序 的

定 稿 ； ( d )有 三 間 博 物 館 積 壓 了 大 量 藏 品 尚 未 登 記 入 冊 ； ( e )大 部

分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都 出 現 儲 存 藏 品 空 間 不 足 的 問 題 ； ( f )除 香 港 電

影資料館外，所有康文署博物館都沒有處置無收藏價值的藏品的

註 銷 政 策 ； ( g )康 文 署 博 物 館 沒 有 書 面 訂 明 藏 品 盤 點 及 突 擊 檢 查

的 程 序 ； 及 ( h )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把 藏 品 資 料 上 載 其 網 頁 的 工 作 進

程 明 顯 有 所 延 誤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確
保 每 間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均 有 為 藏 品 的 徵 集 訂 立 一 套 典 藏 政 策 ； (b )
規 定 每 間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定 期 檢 討 和 更 新 其 典 藏 政 策 ； ( c )為 徵 集

藏 品 加 快 完 成 採 購 程 序 的 定 稿 ； (d )制 訂 行 動 計 劃 ， 清 理 積 壓 的

藏 品 登 記 入 冊 工 作 ； ( e )認 真 檢 討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的 整 體 儲 存 需

求 ， 並 加 速 興 建 博 物 館 藏 品 的 中 央 儲 存 庫 ； ( f )確 保 每 間 博 物 館

都 制 訂 註 銷 政 策 ； (g )確 保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設 有 妥 善 的 盤 點 及 突 擊

檢 查 程 序 ； 及 (h )確 保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迅 速 採 取 行 動 ， 把 藏 品 資

料上載其網頁，供市民閱覽。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博 物 館 的 運 作

8 .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的 水 滴 凝 結 問 題 　 雖 然 有 關 方 面 曾 斷 斷

續續進行現場視察和探查，香港電影資料館大樓一樓至三樓的水

滴凝結問題自二零零一年中至今仍未能解決。所需的改善工程訂

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展開，預計於同年五月竣工。審計署建議康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協 同 建 築 署 署 長 密 切 監 察 改 善 工 程 的 進

度，以解決香港電影資料館水滴凝結的問題。

9 . 博 物 館 的 額 外 收 入 　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是 可 以

取 得 額 外 收 入 的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︰ ( a )香 港 目 前 欠 缺 誘 因 吸 引 市 民

捐 款 給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； ( b )康 文 署 博 物 館 的 地 方 應 可 利 用 以 尋 求

商 業 贊 助 ； 及 ( c )只 有 三 間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開 放 館 內 設 施 供 市 民 租

用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︰ (a )徵 詢 民 政 事 務 局

局 長 的 意 見 ， 並 找 出 方 法 ， 鼓 勵 市 民 捐 款 ； (b )更 着 力 為 康 文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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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 物 館 爭 取 商 業 贊 助 ； 及 ( c )考 慮 把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的 設 施 開 放 給

市民租用。

10 . 收 回 成 本 目 標 比 率 　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以 來 ， 所 有 成 本 超 過

200 萬元而又預期會廣受歡迎的博物館專題展覽／節目，康文署

把 其 收 回 成 本 目 標 比 率 訂 為 邊 際 成 本 的 30%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
收回成本目標比率在 2 0 0 2 - 0 3 及 2003-04 年度未能達標；及 ( b )
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底，香港文化博物館的專題展覽╱節目，

並沒有收取額外入場費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應︰

(a )檢 討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舉 辦 專 題 展 覽 ╱ 節 目 收 回 成 本 的 目 標 比

率 ； 及 (b )確 保 康 文 署 博 物 館 就 所 舉 辦 的 專 題 展 覽 ╱ 節 目 收 取 適

當的額外入場費。

11 . 博 物 館 刊 物 　 審 計 署 發 現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， 六 間 博

物館的未售出博物館刊物總數達 209  046 份，銷售總值為 2 ,470
萬元，以及 67%未售出的博物館刊物已保存了五年或以上。審計

署 建 議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認 真 檢 討 是 否 有 需 要 保 留 未 售

出的博物館刊物，以及日後印製博物館刊物時，改善對公眾需求

的預測。

12 . 用 電 量 　審計署發現： ( a )以 2002-03 年度為基準年計，

在 2 0 0 4 - 0 5 年度，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科學館的用電量分別增

加了 5 .7%及 7 .9%； ( b )香港歷史博物館和香港科學館位於尖沙咀

東兩幅毗鄰用地，各自裝設獨立電錶。兩館如共用一個總電錶，

便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使 用 較 低 的 供 電 收 費 率 ； 及 ( c )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

沒有就其中一個電錶申請使用較低的供電收費率。審計署建議康

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徵 詢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的 意 見 ： (a )確 保 康

文 署 博 物 館 加 倍 努 力 減 少 用 電 量 ； (b )探 討 可 否 為 香 港 歷 史 博 物

館和香港科學館裝設共用的總電錶，俾能受惠於較低的供電收費

率 ； 及 ( c )加 快 採 取 行 動 ， 為 香 港 電 影 資 料 館 申 請 使 用 較 低 的 供

電收費率。

13 . 提 供 免 費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　 康 文 署 逢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

期，為前往香港文化博物館及香港海防博物館的參觀者提供免費

穿 梭 巴 士 服 務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： ( a )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於 二 零 零 四 年

十月至二零零五年九月期間，穿梭巴士服務每程乘客人數平均只

有 七 人 ； 及 ( b )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館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至 十 月 期 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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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梭巴士服務每程乘客人數平均只有四人。審計署建議康樂及文

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應 檢 討 這 兩 間 博 物 館 提 供 免 費 穿 梭 巴 士 服 務 的 理

據和成本效益。

當 局 的 回 應

14 . 當局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意見和建議。

二零零六年四月


